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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0219-2019

测量管理体系

（GB/T 19022-2003/ISO 10012:2003）
认 证 合 同

            甲方：                        
           乙方：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合 同 条 款

第一条 认证依据
根据甲方提出的申请，委托乙方对其建立的体系提供整个认证周期的（测量管理体系GB/T19022）审核与认证，包括初次审核与认证、监督审核、再认证审核及特殊审核。

第二条 认证范围
 经双方商定本合同所覆盖的认证范围是（包括产品、过程、服务及区域）泵及配件的生产，建筑材料（含砖瓦块、砂石料、地板、金属面绝热夹芯板、建筑保温隔 热制品、保温材料、石英砂、防腐保温材料、防水材料）、吸油毡、毛毡、装饰材料、防 腐材料、橡胶制品（含橡胶围油栏）、电线电缆、绝缘材料、伴热带及配件（含防爆电伴 热带）、电力金具、油田专用仪器、监控器材、办公自动化设备、柴油机配件、计算机耗 材、各种包装物、土杂产品（不含烟花爆竹）、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含 PVC 制品、PP-R 制品、聚氯乙烯制品、PE 制品、聚四氟乙烯制品）、标牌、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 制毒化学品）、滤料、电动工具、办公家具、照明工具、空调、计算机及配件、焊接材料、 日用百货、五金工具、仪器仪表、汽车配件、机电产品、门窗、家用电器、电缆头、干电 池、蓄电池、低压电器及配件的销售_。以上范围尚需经现场审核进一步确认，最终以认证评定的决定为准。

第三条 认证时间 
文件审核时间2019-12-13 8:00:00,现场审核时间2019-12-13 8:00:00 (以现场实际审核时间为准)
第四条 认证周期

每五年为一个认证周期，即：每隔五年实施再认证审核。获证后每十二个月内须进行一次年度监督审核，两次年度监督审核时间间隔不超过十二个月。

为确保再认证换证时认证证书的延续性，第一次年度监督审核应在初次认证文件审核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进行。 

第五条：甲方获证后的承诺

1、获得认证后持续有效运行测量管理体系
2、遵守认证认可相关法律法规，协助认证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有关事项的询问和调查如实提供相关材料和信息的承诺。
3、获得认证后发生以下情况时，应及时向认证机构通报：
①客户及相关方有重大投诉。
②生产、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被质量或市场监管部门认定不合格。
③发生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安全事故。
④相关情况发生变更，包括：法律地位、生产经营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变更；取得的行政许可资格、强制性认证或其他资质证书变更；法定代表人、最高管理者变更；生产经营或服务的工作场所变更；测量管理体系覆盖的活动范围变更；测量管理体系和重要过程的重大变更等。
⑤出现影响测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其他重要情况。
4、获得认证后正确使用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有关信息，不利用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相关文字、符号误导公众认为其产品或服务通过认证。
5、拟认证的测量管理体系覆盖的生产或服务的活动范围。
6、在认证审核实施过程及认证证书有效期内，甲、乙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7、认证服务的费用、付费方式及违约条款。
第六条 证书使用

《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为五年。甲方通过乙方每年实施的监督审核并按合同规定履行相关责任后，乙方将向甲方提供《监督审核报告》和激光防伪“监督审核合格”标识。“监督审核合格”标识与《监督审核报告》同时使用方可生效。

第七条 保密条款

保证乙方所有参与认证工作的人员对在认证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甲方的信息保守秘密。如需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乙方应通知受审核方所要提供的信息。当法律要求需要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应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若因甲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而造成甲方未能取得认证，乙方对此不负任何责任；甲方上述行为给乙方造成损失的，甲方应赔偿乙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2.若因乙方未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条款而造成甲方未能通过认证，乙方对此应承担责任。

第九条 合同生效与解除

本合同正本一式三份，乙方保留二份，甲方保留一份，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之日起生效。在认证证书有效期满前，除非一方当事人在有效期满前90～120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了另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意图，否则，即视为本合同条款继续有效。

第十条 认证费用

本合同涉及的认证费用依据为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计价标准。

1、认证费:       元，大写                 元；
2、年度监督：

证书有效期内需接受四次年度监督审核，年度监督审核费用由实际发生的工作量核算，审核费用以3000元/（人·日）计算。

3.认证费用的支付

3.1认证费用：甲方应在合同签订后一次性支付审核所有费用，共计          元，大写                 元。

3.2年度监督审核费用在签订本合同后可和认证费同时支付给乙方。也可在每年监督审核前支付给乙方。

3.3差旅费用：甲方提供审核服务所发生的差旅费用。

3.4现场审核后，需对整改情况进行现场跟踪验证，导致审核工作量增加时，甲方应根据实际审核工作量支付相应审核费用。

3.5开具发票类型

普通增值税发票。

专用增值税发票（需提供：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批准为一般纳税人批复的复印件等相关资料）。

第10条 其它
1、如双方认为需增加其它条款，可增加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2、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也可以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诉或投诉。

	甲方：
	东营市深蓝新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
	北京国标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地址：
	东营区西三路84号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68号1号楼16层1603（100101）

	纳税人识别号
	
	信用代码
	91110105327128532Y

	邮箱：
	
	邮箱：
	service@china-isc.org.cn

	电话：
	0546-8789141
	电话：
	010-8225 2376

	传真：
	
	传真：
	010-8225 2376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惠新支行

	帐号：
	
	帐号：
	0200006309020251138

	甲方代表签字：

               （盖合同章）

               年   月    日


	乙方代表签字：

                （盖合同章）

                年   月    日




                               以下空白
2

